附件 ：  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试卷需用量登记表
为了保证会计从业资格考试工作的顺利进行，规范试卷统一标准，今年考试的试卷可以统一印制，自愿需要统一印制的地区，请及时将试卷的需要数量于5月30日前报自治区财政厅会计处，届时各地可派员前来取卷亲自押运。自行印制试卷的仍按以前的办法进行操作。如不按时上报则视同于放弃。试卷印刷费随后将根据印刷的实际开支向各地收取。
   会计从业资格考试试卷需用量登记表  负责人签名：
	单位名称（签章）
	

	经办人姓名
	
	联系电话
	

	《财经法规与会计职业道德〉试卷需用数
	 份

	《会计基础考试辅导教材》试卷需用数
	            份

	汇款金额
	人民币大写金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元）

	到货地址及邮政编码
	

	汇款单位名称
	
	传真电话
	

	汇款银行及账号
	
	汇款时间
	

	收款单位名称
	内蒙古会计学会
	收款时间
	

	收款银行及账号
	呼和浩特市农行金桥支行奈伦分理处，525801040001122


注：该表务于3月20日前报财政厅会计处，否则按不订处理。货款到后即发货。
